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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不是国民经济的组成
部分到成为国民经济有益的补充、必要的补充，再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
中共十六大提出，包括非公有制人士在内的社会阶层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必须毫不动
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在促进经济发展、满足市场需求、增加财
政税收、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成立于1945年，是与经济界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参政党。
近年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出，希望民建要配合有关方面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工作，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为此民建除了加强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加强联系，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其中的代表性人士人会，并为他
们创造在会内外发挥作用的机会之外，还坚持不懈地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并从2003年开始每年与国家发改委及一个省级政府共同举办《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根据调
研和论坛的结果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议。
　　2005年，民建中央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成立了“建华研究院”，旨在进行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的政策及管理方面的研究，并为非公有制企业培养高层管理人才（职业经理人），以增强我国非公有
制企业及人士的素质。
　　尽管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我在研究工作中仍然深感有关的资料不全和
数据不足，难以进行系统的分析并提出切实的建议。
因此在建华研究院成立之初，我就提出了编辑出版一部《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年鉴》的构想，这一倡议
得到了建华研究院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的赞同，并得到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政府部门的支持，
于2006年年初成立了编委会，开始进行《年鉴》的编撰。
2007年初，《中国非公经济年鉴2007》顺利出版，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并荣获“第六届统战系统出
版社优秀图书奖”。
　　按照我的构想，《年鉴》分为以下四篇：　　一、研究报告篇：主要是刊载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的研究论文，特别是建华研究院支持的研究成果。
　　二、法律法规篇：主要是收集中央及地方有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并进行分析与解读。
　　三、国外情况介绍篇：主要是收集国外中小企业发展的情况、经验和扶持政策，供有关政府部门
及企业参考。
　　四、统计数据篇：主要是收集、分析及对比各种有关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数据，形成比较系统及
准确的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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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非公经济年鉴2009》的重点是探讨维护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问题。
我国的非么制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无论在政治地位上还是在经济实力E，它们都可以说是企业
中“弱势群体”。
本书中的调查及研究结果表明，维护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是它们生存和发展基本保障。
这一方面需要立法机构在法律法规中明确中小企业的生存权及发展权，包括市场准，自主经营、平等
竞争、财产保护等方面的权利。
同时还要注意义务和权利的对称，例如非公有企业既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也就应当享有在遭受侵害时
获得救济的权利。
另一方面，当前更加要的是需要政府部门依法行政，规范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严肃处理各种侵害非公
有制企业合法益的事件。
非公有制企业自身也需要认真学习有关法律，并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权益。
　　本书特色：    一、研究报告篇：主要是刊载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研究论文，特别是建华研究
院支持的研究成果。
    二、法律法规篇：主要是收集中央及地方有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并进行分析与解读。
    三、国外情况介绍篇：主要是收集国外中小企业发展的情况、经验和扶持政策，供有关政府部门及
企业参考。
    四、统计数据篇：主要是收集、分析及对比各种有关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数据，形成比较系统及准
确的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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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学说的计算方法与前两种不同，前两种学说的计算对象为赔偿权利人，而这种学说的计算对
象则为赔偿义务人（即侵害人）。
这种学说也为各国司法实践所支持。
其理论依据为“准无因管理”，即类似于明知无权处理他人事务而代为处理，从中获取利益。
既然是干涉他人事务而代他人得利，自然应当将该利益返还权利人。
另外，关于此学说的理论依据，就是将侵害人所获收益推定为权利人所受损失，如日本《专利法》
第102条规定：专利权人或者独占实施权人，对于因故意或者过失侵害自己的专利权或者独占实施权者
，在其因侵害行为获得利益时，其利益额得推定为专利权人或独占实施权人请求的损害赔偿额。
　　（4）总销售额说。
亦称总价款说。
指于侵害人不能就其成本或者必要费用举证时，以销售该物品全部收入为所得利益。
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因为未扣除侵害人的成本或必要费用，因销售额肯定不是侵害人的真正利益，
此方法很不准确。
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方法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确定损害赔偿，而在于举证责任的转移。
故实际适用中往往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只有在无法计算侵害人所得利益时方可采用这种方式。
而侵害人为了避免采用这种计算方式，一定要自己举证证明实际的得利是多少，从而就将举证责任转
移给侵害人。
　　（5）定额说。
在传统的民法理论中，对于人身伤害的赔偿，有时采用这种方法，如交通事故伤害等。
因为在人身损害当中，实际上是在对本来就不可能用金钱换算的人的生命、身体勉强地进行金钱评价
。
故不可能发现赔偿额，而只能是创造出赔偿额，批判过去的以财产损害为中心计算损害赔偿额的方法
把人看做生产利益的工具，认为这种态度违背人类平等与尊重个人的精神。
而在侵害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中采用定额学说，有相当的价值：一方面，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
，既包括财产权的部分，也包括人身权的部分，所以对于损害赔偿的确定，不但需要考虑财产权的损
害赔偿问题，还得考虑人身权的损害赔偿问题.而对于人身权的损害赔偿，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在人身权的损害赔偿中，不可能发现赔偿额，而只能创造赔偿额。
如果承认只能创造赔偿额的情况下，法律必须作一定的限制，否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会过大，导致
案件之间赔偿额相差过大。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无形性特点，其权利价值只有通过不断的利用才能体现出来，并非一
开始就可以确定其真正的价值。
所以，在知识产权的审判实践中，采用定额化赔偿，既可以保证权利人的利益得到补偿，也使得在具
体的审判中避免就赔偿额的确定投入大量的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侵害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的复杂性以及权利本身的价值计算的困难性，因此
各国法律往往规定多种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以供权利人选择，从而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3.我国侵害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　　与其他各国的立法和学说一致，我国知识产权的各个部门法
都为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规定了多种计算损害赔偿的方法。
《商标法》第56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
”“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
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
”　《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
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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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
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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